长江师范学院专业学位研究生校外实践协议书

甲方：（实践基地或研究生工作站）

乙方：（长江师范学院XXX学院）

丙方：（研究生）

丁方：（校内导师） 

为保障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（以下简称研究生）在实践单位顺利开展实践活动，规范各方在实践活动中的责任和义务，经友好协商，甲、乙、丙、丁四方共同签订本协议。

一、丙方在甲方的实践时间 
从     年    月    日起至      年    月    日止
二、甲方的责任和义务
1. 按照与乙方签订的协议，提供研究生实践岗位数量和提出实践内容要求；
2. 负责为丙方提供合适的实践场所与必要的实践条件；
3. 负责对丙方进行工作任务安排、生产安全教育、业务培训与指导；
4. 如丙方、丁方有充足合理的理由提出实践内容不合适，甲方应负责为丙方重新安排实践内容；
5. 负责对丙方的实践报告进行审核，并对其实践过程及效果给出书面评价；
6. 若丙方在实践期间出现意外事故，甲方应主动及时采取应急处理措施，并立即通知丁方及乙方，共同做好善后工作。
三、乙方的责任和义务
1. 根据甲方的需要，向甲方提供丙方的学习成绩、个人简历等个人资料；
2. 负责对丙方进行实践开始前的安全、纪律和学术道德规范教育；
3. 组织丙方在实践开始前签订好四方协议；
4. 督促丙方严格按照协议要求完成实践任务，并确保其遵守约定的实践期限；
5. 收到丙方发生意外事故的通知后，应立即协调丁方指派相关工作人员赶赴现场，与甲方一道进行善后处理。
6. 督促丁方落实导师责任制。
四、丙方的责任和义务
1. 应严格遵守甲方的各项规章制度，从严要求自己，努力学习和工作，服从甲方的领导和管理，维护甲方的声誉与社会形象；
2. 在甲方所属部门工作期间，凡是接触或可能接触到的任何有关甲方享有知识产权的技术、产品、作品、专有技术、商业秘密、业务、事务、资料均负有保密义务，不得向其他任何个人、公司或团体泄漏。如应甲方要求另行签订了保密协议，则若有违反协议的行为，须承担相关的法律责任；
3. 不得利用甲方提供的资源与技术开展任何与甲方利益相悖的工作；
4. 必须严格服从甲方及甲方指定指导人员的工作安排，不得擅自行动，否则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由丙方自行承担；
5. 在实践期满前，向甲方提交实践总结报告，接受甲方的考核和评价。
6. 应定期与丁方联系，汇报专业实践进展并接受丁方指导，联系频率原则上为每月1次。
五、丁方的责任和义务
1. 在丙方专业实践期间，负责定期听取丙方汇报（含中期检查）并予以指导，若丙方不符合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专业实践要求，须及时向甲方指出并协同调整；
[bookmark: _GoBack]2. 在丙方专业实践期间，主动定期与丙方导师联系，交流培养情况，并做合适记录；
3. 对于丙方在基地专业实践所涉及的企业知识产权和关键技术，不得强行要求丙方提供或告知；
六、实践的管理
为保障研究生实践项目顺利实施，甲乙双方须确定具体负责人与联络员，前述人员应定期与丁方开展意见交流及经验总结，针对出现的问题及时沟通、协商解决。
七、其他约定
1. 丙方实践期间，甲方为其提供补贴        元/月，以及其他相关的福利待遇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；
2. 如丙方无正当理由在实践期中途离开，不能按时完成甲方安排的工作任务而导致造成项目损失，甲方有保留追究乙方督查责任和丙方直接责任的权利，乙方可不受理丙方的毕业论文答辩；
3. 本协议由四方签字盖章后生效，一式四份，协议四方各执一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    4. 其他未尽事宜，由四方协商解决。

甲方（签字盖章）：

时间：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

乙方（签字盖章）：

时间：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

丙方（签字按手印）：

时间：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

丁方（签字）：

时间：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